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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对公司 2020年经营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甲方”）

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顶播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播投资”或“乙

方”）于 2020年 7 月 31日签署了《财务顾问协议》，甲方委托乙方按其要求寻

求投资并购标的（以下简称“并购项目”或“交易对方”），乙方同意接受甲方

委托，担任并购项目的财务顾问。 

（二）协议对方相关情况 

1、专业投资机构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顶播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21WB6F 

（4）法定代表人：蔡志刚 

（5）成立日期：2017年 6月 22日 

（6）营业期限：2017年 6月 22日至 2047 年 6月 21日 

（7）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8）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A区 G1596 

（9）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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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1）乙方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2）乙方与甲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3）乙方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甲方股份。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乙方作为甲方的财务顾问，按照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以下服务 

1、协助甲方进行收购项目的调查论证； 

2、乙方按照甲方的指令与潜在交易对方谈判、磋商相关协议、备忘录等文

件。相关文件签署前，乙方应将文件发给甲方，并取得甲方的书面确认文件内容

无异议。收购项目推进过程中，除非得到甲方许可，乙方不得代甲方做出任何决

定。 

（二）费用安排 

乙方根据甲方书面指示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项

目保证金、差旅费、尽调费等，由甲方承担，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后尽快以甲

方名义开立共管账户，由甲方向共管账户存入人民币 300万元，用以支付乙方所

发生的前述费用。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费用支出的相关凭证文件，甲方在收到该等

凭证文件核实无误后通过共管账户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 

（三）声明与承诺 

1、甲方声明及承诺如下： 

（1）甲方为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设立并依法存续的企业，具备签

署和履行本协议的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2）本协议不会导致甲方违反既往已签订的协议或已向其他第三方所作出

的任何陈述、声明、承诺或保证等相冲突的情况； 

2、乙方声明及承诺如下：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0-039 

   第 3 页 共 4 页 

（1）乙方为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设立并依法存续的企业，具备签

署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2）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对乙方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合同和

其他法律文件，乙方已取得签订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批准、许可、备案或者

登记； 

（3）乙方承诺按照本协议约定及甲方指令进行顾问工作； 

（4）乙方发生财务状况恶化、注销、歇业、被吊销营业执照等可能导致本

协议项下债权债务关系产生重大变化时，应于该事项发生当日书面通知甲方。 

（四）合作期限 

经甲、乙两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两年。 

（五）协议解除、终止 

1、甲、乙两方均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而不需要取得对方同意且无需承担违

约责任，一方要求终止协议的应书面通知对方，合同终止之日起三日内，乙方应

配合甲方解除本协议第二条所述的账户共管安排； 

2、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本协议按照本条的约定被任何一方终止，不影响

甲、乙两方就协议终止前，对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行为而要求索赔的权利； 

3、本协议任何条款成为无效、非法或不可执行均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

本协议的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的有效性、合法性或可执行性。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顶播投资将从专业财务顾问的角度，充分利用其在资本行业的资源优

势，协助公司寻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或并购项目，有利于公司积极把握住

发展机会，扩大和完善产业布局，有利于公司战略实施的推进及长远发展。 

（二）该协议对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等基本不产生影响，亦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本次双方签订的是财务顾问合作协议，后续具体投资或并购项目的合作仍需

进一步签订正式协议以约定具体事项，公司亦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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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程序，具体合作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财务顾问协议》。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月 1日 


